
 

附表十一 

 

【鄉鎮市區全銜】民生必需品（站名）配售站編組表 
 

職稱 派（兼）任人員 職掌 備考 

站長 

本島－村里長兼任或公

所業務主管兼任 

外離島－鄉鎮市長兼任 

綜理站務及督導配售作業

之執行。 
 

副站長 
本島－村里幹事兼任 

外離島－鄉鎮市長指派 

協助站長處理站務及配售

作業。 
 

會計員 

由站長向所屬鄉鎮市區

權責單位提出需求，再

彙送所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 

負責處理會計業務。  

搬運員 負責搬運與管理配售項目。  

審核登記員 

一、查驗配售通知單。 

二、核對戶口名簿或相關證

明文件。 

三、計算登記配售項目數

量。 

 

計價收費員 

一、複核配售項目數量。 

二、開發配售憑單。 

三、收款。 

 

項

目 

配 

發 

員 

食  米 負責配發食米。  

食用油 負責配發食用油。  

食用鹽 負責配發食用鹽。  

液化石油氣 負責配發液化石油氣領券。  

警衛員 警察分駐（派出）所 
負責配售項目之安全及維

持配售站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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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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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配給配售辦法§8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十九日經濟部經研字第1090450395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2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辦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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